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16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马师傅牛肉面馆

	
	
	注册号
	92659009MA7890XX6W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1.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油条；2.购进复配油条膨松剂（无铝害）、无标签小苏打和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行政处罚内容
	1.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2.对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40元（肆拾元整），并处罚款5000元(伍仟元整)。
罚没款合计5040元（伍仟零肆拾元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6月13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5〕16号
当事人：昆玉市马师傅牛肉面馆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890XX6W                   

经营场所：昆玉市迎宾路商业街A单元13号                      

经营者：张玉鹏                                     
2025年3月17日，我局委托新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经营的油条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25年4月10日，我局收到该公司出具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一份，报告载明从当事人店内抽检的油条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未申请复检。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4月22日立案调查。

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门店内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制作现场笔录一份（店内未发现同批次的油条）。由于当事人经营者不在昆玉市辖区，依法接受询问调查和签收相关法律文书有困难，当事人于2025年4月16日签订《授权委托书》1份，全权委托其工作人员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身份证号：653222*********）接受我局询问调查、签收相关法律文书等。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主要负责店里的拉面加工制作工作。2025年4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制作询问笔录1份，对热汗古丽·马木提（油条加工制作人员）制作询问笔录1份；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并对热汗古丽·马木提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了当事人主体资质等证据材料，并依照法定程序复制、拍摄、制作了证据材料，调查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

2025年3月17日，我局委托新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现场完成油条抽样1批次，抽样数量（含备样）为1kg，备样数量为0.5kg。抽检样品单价按16元/kg支付，共支付16元购样费。2025年4月10日，我局收到新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NO：XZJC250129-GFD5087）一份，报告载明，该抽检批次油条抽样单编号：DBJ25661400846730077ZX，检验项目为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等1项，所检项目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实测值为502mg/kg，标准指标为≤100mg/kg，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依据GB 5009.182-2017（第二法）。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0日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No：XZJC250129-GFD5087）、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No：XZJC250129-GFD5087）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样品真实性、检验方法、标准适用或网络抽样过程等提出异议，未提出复检申请。

经查，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10日对当事人门店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油条加工制作区域有2袋未拆封的复配油条膨松剂（无铝害）和1袋无任何标签标识的白色粉末状物体，当事人油条制作人员（热汗古丽·马木提）表示该无任何标签标识的白色粉末状物体为散装小苏打。2025年4月29日，我局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规范指导，在指导过程中发现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食品添加剂）一袋。当事人均未查验以上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经查，2025年4月10日，当事人现场无法向我局执法人员提供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台账，未建立完善的食品添加剂专用台账和专用计量器具管理制度。经询问，热汗古丽·马木提称2025年3月17日制作的油条使用原配料有：水(适量)、鸡蛋（1个）、白糖（少量）、食用盐（少量）、复配油条膨松剂（无铝害）（1饭勺，没有称量）、酵母粉（半饭勺）、无标签小苏打（少量，没有称量）、小麦粉（1碗半，没有称量）。
经查，2025年4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门店收款机进行核查，发现该收款机为美团智能收款机，产品型号为MT301，收款机显示油条的销售价格为2元/根，且仅能查询最近7天的订单号及流水号，不能查询2025年3月17日抽检批次的油条销售情况。经询问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及热汗古丽·马木提，确认2025年3月17日抽检的油条是当事人当日生产，共加工制作20根，销售单价2元/根，货值金额40元，现场抽样8根，抽样单价2元，购样费用16元。结合热汗古丽·马木提所述油条加工制作流程中小麦粉的使用量，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2025年3月17日生产20根油条的说法予以采信。

综上，该批次油条货值金额为40元（2元/根*20根），违法所得为40元（含抽样的8根油条）。

经查，2025年4月29日，我局对当事人整改情况进行规范指导，在指导过程中发现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食品添加剂）一袋，外包装上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GB2760食品分类系统表中的面包、糕点、饼干的快速制作。配料：硫酸铝铵（无水物）40%、碳酸氢钠38%、碳酸钙16%、食品用香精0.07%、食用淀粉。使用方法：将本品与干面粉混匀后，按相应制品工艺进行操作。使用量：根据GB2760规定（食品中铝的残留量≤100mg/kg〈干样品、以AI计〉），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本品铝含量≤4.60%”等信息，该食品添加剂净含量200g，生产许可编号：SC20145032500369。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热汗古丽·马木提再次进行询问调查，其承认2025年3月17日抽检的油条中使用了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食品添加剂），且在使用过程中未进行称量。
经查，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硫酸铝铵在油炸面制品的最大使用量为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备注：铝的残留量≤100mg/kg（干样品，以AI计）。根据当事人使用的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食品添加剂）外包装上标注的“本品铝含量≤4.60%”值进行计算，每公斤原料添加该食品添加剂不得高于2.17g。
经查，当事人对油条制作工艺开展隐患排查，发现生产流程风险隐患最高的为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含硫酸铝铵（无水物）40%），该食品添加剂未经称量超量使用是造成本次油条抽检中铝含量超标的原因。

2025年4月10日，当事人在收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No：XZJC250129-GFD5087）后，于2025年4月14日向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并承诺油条未检验合格前，店内暂不加工制作油条。当事人于2025年4月22日在其经营场所门口张贴召回公告，对该批次油条进行召回，由于油条抽检时间与送达检验报告时间相隔太长，且油条不能长时间保存，顾客购买后已全部食用，未能及时召回涉案油条。案件办理期间，未收到顾客因食用该批次油条造成人身健康或者其他损害的投诉举报。
2025年5月8日，当事人按规定生产出一批次油条（当事人建立了食品添加剂专用台账和专用计量器具管理制度，提供了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台账），并将整改后生产的油条送至新疆凯标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2025年5月16日，我局收到新疆凯标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KB-SP250512024）一份，报告载明，检验项目为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等1项，所检项目中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实测值为未检出（＜8），标准指标为≤100mg/kg，单项判定合格，检验依据GB 5009.182-2017。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
本案对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的有关解释标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食品经营资质；

3.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张玉鹏）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身份；

4.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及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事实；

5.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现场检查照片7张，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剩余白色粉末0.88kg的事实；

6.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现场油条价格公示牌照片一张，证明当事人销售油条的单价为2元；

7.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油条加工制作人员（热汗古丽·马木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油条加工制作人员身份的事实；

8.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送达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NO：XZJC250129-GFD5087）一份，证明当事人收到油条抽检不合格结论的事实；
9.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2025年3月17日新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抽检过程照片5张，证明当事人门店负责人全程陪同抽样，且照片显示购样油条数量为8根的事实；

10.2025年4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一份，证明该油条购样费为16元的事实；

11.2025年4月14日，当事人向我单位提交整改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暂停加工制作油条的事实；

12.2025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提供的委托书一份，证明当事人全权委托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身份证号：653222*********）处理当事人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一案的事实；
13.2025年4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拍摄当事人收银系统照片2张，证明2025年4月22日当事人收银系统仅能查询到2025年4月16日收银情况的事实；

14.2025年4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委托人（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委托人身份的事实；

15.2025年4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召回公告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履行召回义务；

16.2025年4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食品添加剂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
17.2025年4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热汗古丽·马木提）一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复配油条膨松剂、无标签小苏打）的事实；
18.2025年4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取截图一张，证明当事人未被行政处罚的事实；

19.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现场检查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未制作销售油条，且在2025年3月17日使用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含硫酸铝铵）的事实；
20.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当事人现场整改情况的事实；
21.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制作询问笔录（热汗古丽·马木提）一份；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使用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食品添加剂）的事实；
22.2025年5月16日，我局收到检验报告（KB-SP250512024）一份，证明当事人按规定生产油条并检验合格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当事人全权委托人阿卜力孜·努尔麦麦提提供签字、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5年6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5〕2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油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构成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局认为，当事人购进复配油条膨松剂（无铝害）、无标签小苏打和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的规定，构成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在2025年4月14日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暂停销售油条，并于2025年5月16日向我局提交检验报告一份，证明其整改后生产的油条检验合格，但当事人未按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所制作的油条铝超标，存在主观过错。当事人油条制作人员热汗古丽·马木提在第一次询问调查中，故意隐瞒使用西部双塔牌香甜泡打粉复配膨松剂（含硫酸铝铵）的事实，2025年4月14日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也未对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进行说明及整改，未能第一时间从根源上找出油条抽检不合格的真实原因，在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证据后才承认使用，误导本案的调查，影响问题的整改。本案涉案油条数量20根，货值金额40元，案件违法行为轻微。当事人在我局执法人员送达检验报告后，暂停油条销售，且主动采取召回措施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程度小。当事人长期未按食品添加剂外包装标签上的配比要求称量使用，未记录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随意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制作食品，长期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及社会危害。截至目前，当事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均未收到顾客因食用当事人销售的油条造成人身健康或者其他损害的投诉举报。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行政处罚公平公正、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综合裁量的原则，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三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同一行政违法行为人的两种以上行政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的，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适用本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当事人的两个违法行为没有牵连关系，遵循“分别处罚，一并执行”的原则实施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对当事人采购食品添加剂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2.对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40元（肆拾元整），并处罚款5000元(伍仟元整)。
罚没款合计5040元（伍仟零肆拾元整)。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5年6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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